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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法谭

“铁脚板”踏遍社区角落
“为民心”温暖万千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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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了，她为何仍能分得房屋动迁款

先锋
法治 普陀社区民警王余扣分享“为老服务经”

■王余扣走访社区居民

“真警察敲开车门，我才清醒”
女律师竟被“精准套路”，130万元差点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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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女士前夫居住的房屋被征收
了。周女士作为被征收房屋户籍
在册人员，在利益分配协商不成
后，一纸诉状把前夫一家告上法
院，并最终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房屋
征收补偿款。
周女士和郑某于1984年结婚，

1986年生下一子小郑。周女士和郑
某同在一个单位工作，1987年2月单
位为其一家三口分配了一间公房。
1988年4月，该间公房交还单位，在
此基础上套配了两居室公房（以下
简称“系争房屋”），承租人为郑某，
受配人仍为其一家三口。2002年5
月，小郑的户口从系争房屋迁至郑
某父母公房处，同年9月郑某父母
的公房被拆迁，小郑在享受拆迁安
置利益后于2004年1月将自己的户
口迁回系争房屋。因郑某婚内出

轨，周女士于2008年5月与郑某协
议离婚，鉴于系争房屋属于公房性
质，离婚时双方并未对系争房屋的
居住权作出约定和处理。离婚后周
女士一直在外租房居住。郑某于
2010年8月与梅某再婚。梅某同前
夫冉某生有一女小梅，梅某与冉某
离婚时获得了小梅的抚养权。梅某
和冉某曾于1997年获得了单位福
利分房，房屋原始受配人是梅某、冉
某和小梅。2011年4月，梅某和小
梅的户口迁入系争房屋，之后梅某、
小梅、郑某和小郑四人一直居住在
系争房屋，直至房屋被征收。

2024年3月，系争房屋被纳入
征收范围。同年5月16日，郑某作
为承租人代表该户和征收单位签订
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拟获得各类
征收补偿款共计700万余元。征收

时系争房屋登记有周女士、郑某、小
郑、梅某和小梅共计五人户口。周
女士得知房屋征收消息后找到郑
某，在协商动迁款分配时遭郑某拒
绝。郑某认为周女士已离婚多年，
且多年不在系争房屋居住，系空挂
户口，当然无权享受征收补偿利益，
至多愿意补偿5万元。
周女士找到我们咨询。我们给

她梳理分析本案，认为周女士应当
被认定为系争房屋同住人，系争房
屋全部征收补偿利益应当在周女士
和郑某二人之间均等分配。首先，
周女士应被认定为系争公房同住
人。从系争房屋来源看，房屋系周
女士和郑某婚后分得，周女士是房
屋原始受配人，对系争房屋有贡
献。从系争房屋居住历史看，周女
士在系争房屋居住了二十年，只是

因为婚姻关系的解除，无法在系争
房屋居住下去才搬出，且其离婚时
对系争房屋的居住并未作出任何约
定和处理，周女士未享受过福利分
房，目前居无定所，有迫切的住房需
求。其次，梅某、小梅、小郑三人应
当被排除同住人地位，三人均无权
分得征收补偿利益。虽然上述三人
户口登记在册，但三人均享受过福
利分房或房屋拆迁安置福利，根据
相关政策和法律规定，均不能重复
享受公房征收补偿福利。

后周女士委托我们代理诉讼维
权，起诉要求依法分割系争房屋征
收补偿利益。本案的走向和判决结
果均符合我们之前的分析和预测，
法院最终在判决书中认定，梅某、小
梅因享受过福利分房不能认定为系
争房屋同住人，小郑因享受过公房

动迁安置福利不能认定为系争房屋
同住人，系争房屋征收补偿款应当在
郑某和周女士之间分配。法院最终
判决周女士获得350万元房屋征收
补偿款，案件以周女士胜诉而告终。

“只有多走、多听、多问，用‘铁
脚板’把社区情况踩实，才能让老
年居民住得安心、过得舒心。”近
日，在介绍自己的“社区为老”工作
法时，普陀公安分局甘泉路派出所
社区民警王余扣如是说道。

2.34平方公里辖区内，4个菜场、
3个医院星罗棋布，60岁以上老年人
占比超五成——这便是王余扣守护
的“老龄化社区版图”。在这里，他既
是守护居民财产安全的“止损侠”，也
是化解邻里矛盾的“公道先生”。

守护老人“钱袋子”
化解邻里小摩擦
“扣叔，快帮帮我！我爸总往理

疗中心跑，还买了不少保健品，我怕
他被骗！”不久前，辖区居民倪女士
的求助电话让王余扣立刻绷紧了神
经。挂完电话，他第一时间赶往延
长西路620号的涉事体检中心，找到
了正在接受理疗的倪老伯。经耐心
询问得知，倪老伯已在此购买了价
值3000元的蜂王浆等保健食品。
“老伯，我先帮您核实过了，这

家中心有正规经营资质，但买保健
品可得量力而行，避免造成浪费！”
王余扣一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细
致讲解针对老年人的常见诈骗套
路，“除了正规场所，像免费领鸡
蛋、保健品推销这些，都是骗子常
用的诱饵，一定要多留个心眼。”随
后，他第一时间将核实结果反馈给
倪女士，彻底打消了她的顾虑。王

余扣介绍，平日里他总会主动跟辖
区老人及其子女科普反诈知识，久
而久之，大家遇到类似问题，都会
第一时间想到找他求助。
除了守护老年居民的“钱袋

子”，调解邻里琐事、守护居住安宁，
也是王余扣的重要工作。一次，他
在甘泉路501弄开展独居老人安全
宣传时，80岁的王阿婆拉着他的手
诉苦：“王警官，楼道里总有人抽烟，
我年纪大了呼吸道不好，实在受不
了。”经了解，吸烟者是同楼一位89
岁的老伯，性格颇为固执，这一问题
已困扰邻居许久。
次日，王余扣特意登门拜访老

伯，没有直接提及抽烟问题，而是先
关切地询问其身体状况，拉近距离
后再顺势切入话题：“老师傅，您抽

烟多年，可得多注意身体。而且楼
道是公共空间，通风不好，烟味散不
出去，不仅影响您自己，也会让邻居
受影响，尤其是楼上的王阿婆，呼吸
道老毛病一受刺激就咳嗽。”一番推
心置腹的劝说，让老伯当场认识到
自己的问题，主动表示会向王阿婆
道歉，还承诺今后要么在家抽烟，要
么远离居民家门口的地方抽。一场
邻里矛盾，在温情沟通中圆满化解。

民警“存在感”
居民“安全感”
在王余扣看来，社区民警的“存

在感”，就是老年居民的“安全感”。
“虽然楼道里贴了我的联系方式，但
只有天天在社区里转、跟居民面对
面聊，他们才会真正把你当自家

人。”如今，不少年轻民警常向他“取
经”如何融入社区，他总这样分享经
验：“扎根社区不能光靠嘴说，要用
心关心每一位居民，尤其是老年群
体，你把他们放在心上，他们才会信
任你、依赖你。”
一双“铁脚板”，踏遍社区角

落；一颗为民心，温暖万千老人。
王余扣的“为老服务经”，正是普陀
公安深耕社区警务、践行为民初心
的生动缩影。普陀公安将持续深
挖更多像王余扣一样的优秀社区
民警，聚焦老年群体的急难愁盼，
推动警力下沉一线，用更细致的服
务、更扎实的举措，为老年居民筑
牢平安防线，让老龄化社区充满温
情与安心。
本报记者 解敏 通讯员 邵槿铭

“我甚至查询过他提供的信
息，网上都能查到……”从事法律相
关工作的吴女士，在遭遇冒充“公检
法”的诈骗时，一度被对方“严谨专
业”的话术所动摇。近日，上海市公
安局静安分局彭浦镇派出所争分夺
秒，在公园外围一辆车内找到正在
与骗子视频连线的吴女士，成功拦
截一起电信网络诈骗，为其保住了
账户内130万元存款及理财资金。

12月9日中午，静安公安分局
彭浦镇派出所接到市民张先生报
警，称其女友吴女士疑似正在遭遇
电信诈骗，但因自己无法及时赶到
现场，急需民警帮助劝阻。张先生
表示，吴女士在电话中称其身份信
息被冒用，正在配合“南京警方”制
作视频笔录，并以“要做笔录”为由
挂断了他的电话。民警在出警途
中多次联系吴女士未果，同时了解
到其账户内有130余万元存款及
理财产品，形势紧迫。
派出所综合指挥室根据报警

人此前提供的信息，初步判断吴女
士位于辖区某大型公园内。然而，
因搜索范围较大，民警赶到后立即
协调园方广播寻人。为加快查找，
指挥员通过系统联系到吴女士的
父亲。吴父赶到公园后，提供了吴
女士的实时位置，显示其身处公园
外的马路上。
民警随即带吴父驱车赶至目

标点，并下车分头徒步搜寻。参与
查找的辅警还借来电动自行车，对
沿街道路展开地毯式排查。最终，
吴父在公园外围一条偏僻小路上
发现了女儿的车。民警、辅警上前
打开车门，果然找到了正在车内与
诈骗分子视频连线的吴女士。
民警立即中断视频，并协助吴

女士对其已透露的银行账户进行紧
急止付与冻结。经了解，诈骗分子
冒充外地公安机关，以“身份证被盗
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吴女士录
制视频笔录，并在此过程中套取其
银行账户信息。尽管吴女士具备法

律专业知识，起初也保持警惕，但在
对方不断升级的话术、反复强调“法
律后果”的威胁下，逐渐陷入慌乱，
最终被说服配合“调查”。
“直到真警察敲开车门，我才一

下子清醒过来。”吴女士事后回忆
道。诈骗分子发现她“懂法”，便刻意
使用专业话术，实施针对性诈骗。
所幸警方处置及时，吴女士账户内
的130万元资金得以全部保全。
警方指出，冒充“公检法”诈骗

是常见手段，诈骗分子会利用公开
信息包装身份，甚至针对受害人的
职业特点设计话术。市民接到此
类电话务必保持冷静，公检法机关
不会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办理案
件，更不会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或
转账。如有疑问，应直接拨打110
或前往派出所核实。
吴女士及其家人对警方专业、迅

速的处置表示高度赞扬和由衷感谢。
目前，相关调查工作仍在开展中。
本报记者 陈佳琳 通讯员 宋一江

65岁独居老人深受骗子洗
脑，民警反复上门劝说却难以奏
效。情急之下，民警开启特殊“守
护模式”，最终成功抓获取现“车
手”，保住老人250克黄金……近
日，普陀警方成功拦截一起上门
取现黄金诈骗案，犯罪嫌疑人方
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1月28日，普陀公安分局
反诈分中心民警浦煜棋在工作
中发现，辖区居民杨阿姨疑似存
在受骗风险，便第一时间开展
线索梳理与排摸工作。通过调
取银行交易记录等多维度核
查，浦煜棋发现杨阿姨于当日上
午，在辖区某建设银行购买了
250克黄金，价值高达25万余
元，且当月已多次出现大额取
现、购金行为，疑似资金流向异
常。种种迹象表明，杨阿姨极有
可能遭遇电诈。

情况紧急，反诈分中心立即
联合属地真如派出所责任区警
务队队长周翔，协同居委会工作
人员火速上门，找到杨阿姨开展
劝阻工作。然而，此时的杨阿姨已
深陷诈骗陷阱，对民警的劝说极不
配合。民警耐心向其讲解近期高发

的涉老诈骗套路，结合类似案例
剖析风险，但杨阿姨始终不为所
动。当日，由于劝阻工作持续到
晚上，最终阿姨未能按原计划出
门交付黄金，这也为警方的后续
处置争取了宝贵时间。
一次劝阻未能彻底打消老

人交付黄金的念头，民警深知诈
骗分子不会轻易放弃。11月29
日至12月1日期间，民警坚持每
日上门探望、反复劝说，向杨阿
姨普及反诈知识。同时，民警还
在小区周边开展全方位布控，安
排警力开展重点区域巡查，坚决
阻断诈骗分子的作案路径。

12月2日上午，民警发现杨
阿姨独自离开住所，表情十分紧
张。果不其然，民警发现杨阿姨
与一名陌生男子碰面后，立即上
前低声交谈，随后便将装有黄金
的包裹递交给对方。就在黄金
交接完成的瞬间，早已埋伏在周
边的民警迅速合围，将该陌生男
子当场控制，成功从其身上查获
涉案黄金250克。目前，犯罪嫌

疑人方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普陀警
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本报记者 解敏 通讯员 邵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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